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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一、班級事務獎懲由導師建議經系主任同意；系務由系主任建議。
      二、全校性活動或系際間活動由承辦之行政單位建議獎懲或由各系建議。
      三、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：
       （一）嘉獎：第四條第一項第（…）款。
       （二）小功：第四條第二項第（…）款。

       （三）申誡乙次：第五條第一項第（…）款。

       （四）申誡兩次：第五條第二項第（…）款。

       （五）小過：第五條第三項第（…）款。
